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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具有唯一性，且不可再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相关档案规章制度要求，现告知以下档案利用注意事项，并请利用人做出承诺。
一、认真遵守档案法、保密法等法规制度，履行相关义务。
二、档案在利用过程中必须妥善保管，维护档案的整齐完整，不得私自拆卷、污损、撕裂、抽换、涂改、抄录公布等，不得将所接触和知悉的档案信息利用在承诺利用范围之外的其他方面或提供给第三方使用。
二、本次获取的档案材料仅限于：
                                                            
方面使用，且在使用时注明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提供。
四、本次利用结束后，仍对档案信息履行保密义务。
五、如若违反上述承诺，自愿接受相应的违法违纪行为处分。
六、本承诺书自承诺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以上告知我已知晓，并承诺遵从各项规定。
                       
申请单位/部门（盖章）：
                          申请人（签字）：
                          联系方式：
                          日期：        年      月     日




